


人事室業務宣導：性別平等 

• 銓敘部101年12月4日部法一字第
10136445961號函釋略以，基於憲法保護母
性之旨，以及參照勞動基準法相關保護母
性之規定，各機關不宜指派妊娠或哺乳期
間之女性公務人員，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
之時間內工作。 

 



人事室業務宣導：性別平等 

•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8條：「(第1項)子女未
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（集）乳者，除規
定之休息時間外，雇主應每日另給哺（集
）乳時間六十分鐘。(第2項)受僱者於每日
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一小
時以上者，雇主應給予哺（集）乳時間三
十分鐘。(第3項)前二項哺（集）乳時間，
視為工作時間」。 



人事室業務宣導：性別平等 

•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6項:「各
機關辦理考績時，不得以下列情形，作為
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：一、依法令規定日
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、生理假、婚假、
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陪產假及因安胎
事由所請之假。二、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
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。」 





人事室業務宣導：性別平等 

• 依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06年11月14日桃警人字第
1060074670號書函層轉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06年9
月4日院臺性平字第1060186664號函略以教育部國
語辭典釋義，「花瓶」係譏稱裝扮漂亮而不具實
際工作能力的女人；一般社會大眾亦認為此為貶
抑女性之用語。爰請各機關（單位）加強性別平
等教育宣導、避免使用，並肯定女性同仁之實力
表現，尤其對於女性同仁較少之單位，應加強宣
導打破性別刻板印象。  




